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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个人权利与公共自由的和解
———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法哲学

汪 行 福

［摘 要］《法哲学原理》长期以来被视为黑格尔晚年保守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近年来，该著

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论是对现代性的诊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对社会正义规范的重建

来说，该著作都显示出不可缺少的价值。德国哲学家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是可以理解为

“一种相互承认诸领域的规范理论纲要”，其目的是克服主观自由的非确定性。在现代性视域中，

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是对主观自由引发的生存论和社会学困境的诊断，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与公共

自由的张力和复杂性的系统思考。黑格尔成功地解释了个人主义自由观及其制度化的局限性，并解

释了从私人自由向公共自由过渡的必要性，但他没有成功地把自己在伦理概念中阐发的交往自由原

则贯彻到理性国家概念之中，因而错过了从民主方向解释公共自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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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的法哲学与我们时代

黑格尔的法哲学一问世就陷入争论的旋涡。同时代的思想家弗里斯说: “黑格尔的形而上学

蘑菇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中，而是长在奴颜卑膝的粪土上。”［1］viii直指黑格尔的思想动机。在汉语

世界中，长期以来《法哲学原理》也被当作保守主义的思想样本。贺麟先生说: “黑格尔只是片

面地看到了哲学是时代、世界进程在思想中的表现、把握和总结，以及哲学作为思想意识落后于

客观现实这一面，他根本看不到真正的或先进的哲学有预见、指导、推动、改造客观现实的一

面，他也看不见哲学总结世界进程发展的规律正是依靠这些规律为改造世界铺平道路。在我们这

里看见，黑格尔的保守主义，向后看不向前看的态度窒息了他的辩证法，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的

片面性。”［2］6 － 7①意指黑格尔陷入了理论寂静主义。黑格尔的思想无疑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除上述

理论寂静主义外，他的思想的国家主义特征和对君主立宪制的偏爱也一直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批判。
然而，在自由主义体制陷入困境、社会主义试验遭受严重挫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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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的法哲学犹如埋在灰尘中的珍珠，是可以擦拭干净并重放光彩的。伍德在 《法哲学原理》
英文版导言中指出: “黑格尔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 他对现代社会人类困境的透彻分析过去两世

纪也许无人可及。”［1］xxvii虽然黑格尔的许多具体论断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 “然而，在更深层面

上，黑格尔的哲学完全没有过时。我们还不清楚如何超越黑格尔对现代人类存在、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需求和渴望以及他们的自我实现所需一般社会条件的理解。虽然黑格尔不否定人和主体的

权利，但是，与自由主义正统派不一样，他断言，对现代人类来说，具体的社会情境和融合是极

其必要的。他提醒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形式自由所做的任性决定和表达的主观性会把人类

导向异化而不是自我实现”［1］xxix。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一位当代哲学家。
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皮平也指出，黑格尔的特殊贡献是为自由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制度

论的视角。在《法哲学原理》中，自由不是理性先验地悬设的应然状态，而是人类现实参与的

社会制度。黑格尔反对把观念与现实、理念与制度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在他那里，哲学无非是反

思地对待理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解释学意识。“在黑格尔的观点中，人类主体不仅是，而且总体

上和本质上，总是处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进程之中，即使他们尝试对思考何人何时应该做什么，他

们也是从一个制度的立场来做的。”［3］皮平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超越了传统意识哲学的视域，

突出了自由的社会现实性。
意大利黑格尔专家洛苏尔多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语境中讨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在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中，他把黑格尔视为自由主义的内在批判者，一位像马克思一样关心

自由现实条件的思想家。一方面，黑格尔把个人自由作为绝对的价值，当作现代性不可剥夺的前

提。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自由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领域，真正的自由必须涉及

人类在所有社会领域的权利。黑格尔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人们不能享受一定的社会经济的

“物质权利”，自由还只是纯粹形式上的。“在这一点上，自由的保障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它

再也不能简单地当成对政治权力的限度的规定。相反，政治权力被呼吁要出现并活跃于经济和社

会领域。”［4］154在这个意义上，由于黑格尔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批判，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先驱。
德国哲学家 A． 韦尔默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暴露了马克思对待人类解放的乌托邦

立场的弱点，由于自由问题的复杂性，我们时代需要一个更辩证、更复杂的思路，而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提供的正是这样的方案。“现代世界中的 ‘消极’自由与 ‘积极’自由之间、
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已经把这种关系看作是紧张的、危机的和互补

的。”［5］256 － 257按照韦尔默的理解，黑格尔思想的优点是，他意识到人们在市民社会中享受的个人

自由与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自由既是冲突的，也是需要相互和解的。
最近，德国哲学家霍耐特也力图复兴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在 《非确定性之苦: 黑格尔 ＜ 法

哲学 ＞ 再现实化的一个尝试》中，他对 《法哲学原理》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被冷遇甚感遗憾。霍

耐特说: “就人们已经广泛意识到有必要对形式的正义原则语境化来说，黑格尔把现代的法和道

德的抽象原则纳入进制度框架的尝试，理应有相当的吸引力; 再者，就形式法在我们日常道德实

践应该占据的位置日益变得不确定来说，他极力去建立某种法的元伦理理论应该对我们有异乎寻

常的吸引力; 最后，就政治哲学目前关注的问题来说，他紧扣时代的诊断提出了自己的法的理论

原则，在这一原则中健全的个体化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也肯定是有吸引力的。”［6］15 霍耐特认为，

《法哲学原理》的逻辑主义方法论和国家主义偏见应该受到批判，但是，它的思想意图和核心原

则应该在当代政治哲学中 “再现实化” ( reactualization) 。
霍耐特把黑格尔法哲学理解为 “一种相互承认诸领域的规范理论纲要” ( a skeleton of a

normative theory of those spheres of reciprocal recognition) ，即一种以伦理优先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正义理论。具体来说，它包含着以下方面: “首先，黑格尔相信他早年对 ‘自由意志’三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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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分完全解释了现代世界自由的可能范围; 其次，他进一步假定，一旦个体的交往条件得到澄

清，自由的三种模式各自都包含着本质的和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些要素作为社会的态度和实践必

须进入人们的意识; 最后，他深信自由的这些模式每一个都不是抽象的观点或理论的概念，如果

它们要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话，所有的三种模式就不仅要作为客观精神形式来对待，而且要作

为它们应当享有的权利来评价。”［6］33在霍耐特看来，我们今天同样需要像黑格尔一样，把对自由

概念的理解与它们的社会对象化领域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带着规范意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标

准的现代性话语中，现代人的自由是通过法律权利和道德自律体现的，但是，由于缺乏普遍公认

的规范和制度背景，以这种模式实现的自由是非确定和抽象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虽然把人

从传统的无反思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赋予人以反思和选择的权利，但由于自由的抽象性和不确

定性，又必然“遭受非确定性之苦” ( suffering from indeterminacy) ［6］20。黑格尔理论的优点在于，

他把自由的规范理解与现代社会的制度分析结合起来，既满足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规范诉求，又

包含着现代性批判的社会历史分析，这种辩证的思考模式正是我们时代需要的。
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意图和思想特征的把握是深刻的，本文在写作中受到霍耐特的

解释意图启发，但我想强调，黑格尔面对的问题不仅是由主观自由的非确定性引起的生存论和社

会学症状的诊断，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从概念上和制度上澄清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张力及其

和解的必要性。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思考黑格尔的法哲学起码有两方面意义: 第一，以自由为前

提构建一个带着规范意图的现代社会理论是可能的，在这方面，黑格尔对三个自由概念的区分以

及把“具体自由”作为其最高形式，为我们建构社会正义的规范提供了思想的启迪; 第二，在

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并不自发地导向公共自由，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冲

突的和解。本文将沿着这两条线索来重新解读黑格尔的法哲学。

二、自由与法: 现代性规范的自我证成

关于法与自由的关系，黑格尔说: “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

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2］§ 4在这个意义上，法是自由

的定在。因此，他接着说: “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

第二天性的那精神的世界。”［2］§ 4把法理解为自由的体系是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原则，它体现了现

代性的基本理念。但是，与个体主义和观念论不同，黑格尔强调，法的王国是精神的王国，它除

了概念上的合理性外，还必须具有历史的现实性。“自由在塑造成为一个世界的现实时就获得了

必然性的形式，这必然性的实体性联系就是诸自由规定的系统，而其显现着的联系是作为权力，

即公认的存在，就是说这必然性在意识里赢得威信。”［7］313把作为权利 ( right) 的法理解为通过历

史生效的权力 ( power) ，在法的概念中就包含着规范性与事实性的辩证法。因此，由现代性而来

的自由原则通过法的概念获得了自我证成的力量。
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可以称为情境式的 ( contextual) 概念，自由总是处在特定社会背景之中，

准确地说是处在人类互动关系的背景中。社会互动的不同类型构成自由的不同社会背景，只有根

据特定的背景，我们才能把握自由的真正含义。［8］《法哲学原理》是把现代自由理解为多种模式

构成的系统，从抽象法中的人格自由，经由道德阶段的主体自由发展到伦理阶段的具体自由，构

成一个概念系统。在《法哲学原理》中，具体自由是最高的概念，在理论上，它是自由的理念，

在现实中体现为伦理，不同的自由概念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相应的社会对象领域的结构原则。
按照《法哲学原理》导论，现代自由概念可区分为 “否定的” ( negative) 、“选择的”( op-

tional) 和“交往的” ( communicative) 三种模式。① 虽然这三种模式的自由都以意志的自我决定

·65·
① 在黑格尔三种自由概念的表述上，笔者借鉴了霍耐特的研究。见参考文献 ［6］，43 页。



为前提，但在概念内涵和社会化形态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具有概念分析的意义，

而且与现代性的社会分析紧密相关。
第一种模式是自由意志的否定模式。从概念上说，否定的自由意味着 “个体的自我决定被

理解为人类存在能够通过意志的决定使自己与 ‘需求、欲望和冲动’相疏远的能力。因为这些

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对自己独立性的限制。”［6］24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自由意志的否定模式依赖于

意志自身的纯粹的无限性，“意志这个要素所含有的是: 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

一切东西中抽象出来。”［2］§ 5 补充 在这里，建立在意志的纯粹无限性基础上的自由概念之所以是

“否定性的”在于，它强调自由的本质是摆脱一切外在或内在的束缚。黑格尔认为，在概念上

说，否定性是把握自由概念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否定性是意志的特征，人区分于其他动物在

于他具有否定能力。但是，把自由意志与实存世界对立起来，并认为自由只能通过否定性原则来

体现是片面的。黑格尔指出，如果否定的自由概念上升为对自由意志的整体规定，自由意志就会

陷入对内导致行动的无能，对外导致不顾一切的破坏。在雅各宾专政中，“否定的自由所想望的

其本身不外是抽象的观念，至于使这种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2］§ 5 附释。第二种模式是

选择的自由模式，在这里意志赋予自身以差别、规定、确定性，以此作为自己的内容和对象，因

而，选择的自由是意志的特殊化环节。在这里，意志不仅希求，而且希求某物，自由不再停留在

意志的抽象无限性上，而是通过自我限制赋予了自己以特定的内容。“意志所希求的特殊物，就

是一种限制，因为意志要成为意志，就得一般地限制自己。”［2］§ 6 补充 与否定的抽象意志相比，第

二种模式的自由是有内容的。但是，这里的内容仍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现存给予的东西，“自

我是把自己规定为这个或另一个的可能性———即在形式上对我来说是外在的这些规定性之中加以

选择的可能性”［2］§ 14。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自由概念虽然也是理念发展的一个环节，但同样是片

面的。意志的主观选择属于自由，但不构成自由的全部，因为意志在这里受到内容的任意性的限

制，意志与它选择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还是偶然的，它追求的对象还没有上升为理性的形式，也就

是说，意志的内容还没有受到理性的规定，因此，这种模式的自由也需要被超越。
最高的自由形式是“具体自由”，这一自由是上述二个环节的辩证统一。在这里，自我意识

知道自己是普遍物，能够从一切被规定的东西中抽身出来，同时又知道自己是特殊物，可以通过

自我反思的理性形式对自己希求的对象和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当这两个环节通过反思关系自觉

地联系起来就构成了自由意志的最高形式，即建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中介基础上的个体性。
理性的个体是自主的行为主体，在这里，意志不仅在形式上是自由的，而且内容本身获得了理性

的形式。通过理性的陶冶和纯化，人的自然意志清除掉自身的任意性和偶然性，最终变成了理性

的意志。用黑格尔的话说: 具体自由是 “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

一性。这是自我的自我规定。”［2］§ 7，这一单一性就是黑格尔给予人的个体性的规范定义。
把具体的自由定义为意志的自我决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具体自由

概念并不能穷尽它的意义，因为它最多只是对康德的道德自律概念的修正和完善，无法为他的伦

理自由奠定基础。伦理的世界是社会的世界，自由不仅涉及自我同自身的关系，还涉及社会的他

者，也就是说，伦理自由本质上是主体间交往关系中的自由，是自我与他者的非强制统一，是

“为我”和“为他”的统一。实际上，黑格尔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对具体自由的阐述中他明确地

说: “我们在自身中不是片面的，而是极愿意根据他者限制自己，同时又知道我们自己在这种限

制中是自己。在这种确定性中，人类存在并没有感到自己是被规定的; 相反，他们在把他者作为

他者中获得自我认识。”［1］42为了他者自愿地限制自己，或者说，“即使在客观性中同时仍留守在

自己那里”［2］§ 28，这一自由概念，我们可以称为交往的自由概念。例如在爱情和友谊中，人与人

的关系是非强制的交往关系，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愿意为了对方而限制自己，这种限制不是

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交往的自由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个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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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者不是自我的限制，而是自我的一部分。
否定自由、选择的自由与交往自由构成一个自由概念谱系，但是，它们的关系不能理解为外

在并列关系，而应理解为内在的自我扬弃和自我发展。否定的自由与选择的自由虽然是现代人自

由经验的一部分，但是，它们还没有摆脱主观任意性和偶然性，在这两者中，人们或者陷入目空

一切的否定性，或者陷入为所欲为的任意性，客观上没有意识到社会互动关系的规则是自由的条

件，也没有形成根据他人需要合理调整自己行为的伦理意愿。把黑格尔的具体自由理解为交往自

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为我们破除占有式个人主义和原子式自由主义提供了概念前提。按照

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是原子式个体的自我规定，是消极的不受干预的行动权利。按照这一理

解，即使人类生活需要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制度，其意义也只在于防止人们相互伤害，并不具有

促进个人自我实现的积极意义。相反，如果把自由理解为本质上是交往性的，自由只能在社会的

非强制的交往关系中才能实现，自我与社会之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自由本质上意味着个体与

社会之间建立的积极联系，自由意志的现实化本质上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黑格尔把自由作为法的本质，也作为现代性的前提，这一思路对建立规范意义上的正义理论

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黑格尔的法哲学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它的意义还是有限的。黑格尔

的法哲学不仅是对社会正义的规范分析，而且是对现代性的社会批判。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性的

否定性症状本质上是由否定自由与选择自由模式的对象化形式，即抽象法和道德的片面性所产生

的，对抽象法和道德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按照霍耐特的理解，这一批判的核心是 “自

由的不确定性之苦”，从这个方面去理解黑格尔法哲学的 “抽象法”篇和“道德”篇，我们可以

把它们视为既是对现代人自由的规范理解，也是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

三、抽象法和道德的限度: 现代性诊断

把现代性诊断与对现代自由的片面化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是黑格尔法哲学的核心观点。在

《法哲学原理》中，抽象法、道德、伦理可以理解为否定自由、选择自由和具体自由的对象化形

式，不同的自由概念获得了情境化的经验意义。
抽象法的领域是否定自由的领域，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单个意志、抽象的人格，法以

抽象的权利形式保护人的人格的平等。抽象法的规范基础是对抽象人格的尊重，它要求每个人都

“作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2］§ 36。在黑格尔那里，人格概念的核心是排他性的单一性，作为

权利的承担者，人格体现了否定的自由，人被规定为纯粹的自我意识，“因此我在是有限性中知

道自己是无限的、普遍的自由的东西。”［2］§ 35。黑格尔的抽象法概念是想呈现以个人的权利，特

别是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现代私法体系的本质特征。
在抽象法中，人把自己的自由对象化到他占有和使用的事物上，在这里财产是自由的定在。

这种以财产为中介的法权状态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法理论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社

会结构化原则的概念化。按他的理解，在抽象法中，个人完全作为排他性的单个人占有财富并通

过契约与他人形成交换关系，个人可以合法地采取目的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态度对待

他人。在抽象法领域，个人已经解除了传统社会的伦理义务，获得以非伦理的价值中立方式看待

世界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权利。
从规范意义上说，抽象法在现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仅赋予市民社会需求体系中人与人

之间外在相互对待的合法性，而且为个人提供了一个不受限制地从社会共同体中退出的权利。
“在这种完全抽象的自我中一切具体的限制性和价值都被否定而成为无效。”［2］§ 35抽象法保护人的

消极自由，它要求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害人格或从人格中产生的东西”［2］§ 38。在这个意义上，

抽象法体现的人格自由是现代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向度。然而，否定自由是现代自由的一个要

素，但不应该成为自由的全部。如果我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抽象法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就会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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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体身上产生片面的、不合理的行为态度。黑格尔说: “如果某人除了自己的形式法以外对什

么也不感兴趣，这可能是纯偏执，为胸襟窄狭的人所常有，因为粗野小人才最坚持自己的权利，

而高尚的精神则会顾虑到是否还有其他一些方面。”［2］§ 37补充 具体来说，在抽象法中，人们既缺少

对抽象的普遍利益的道德关切，也缺乏对具体他人的义务的伦理关切; 既不承认客观精神的普遍

性要求，也不承认与社会制度的内在关联。虽然从概念上，抽象法也涉及主体间的关系，如黑格

尔指出，财产权的建立也预设着他人的承认，但是，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仍然是物与物的关系。从

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物化和异化的根源。
黑格尔并不完全否定抽象法的规范意义，但他强调，抽象法只是自由的一个要素，不能作为

调节人与人关系的普遍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总是为权利而权利，把自己的权利凌驾于

共同体之上，不考虑伦理生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不考虑自己实施的权利可能对他人造成的伤

害，自由就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一点最典型地体现在黑格尔对偷窃的分析上。黑格尔明确说:

“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绝对有权利去

侵犯别人的所有权，如果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不允许他寻求保护之道，就是把他置于法的保

护之外，“他的全部自由也就欠缺普遍性的有限性”。［2］§ 127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片面地坚持抽象

的权利，而没有同时意识到人类还有更高的需要，社会就会陷入兴讼无度的状态。不难看出，这

正是现代社会的病症之一。
在道德的分析中，黑格尔同样贯彻这种规范分析与现实批判的双重视角。抽象法是否定的自

由，而道德是选择的自由，即个人通过反思在自己欲望、冲动和偏好中做出自己的选择。黑格尔

把道德称为“主观意志的法”，在这里，个人相信自己能够、也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相对

于抽象法把人视为抽象的人格，在道德中人已经成为自为的主体。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在道德

中，自由意志把自己的目光从外物中收回到自身，回到 “自己的家园”，因而意志在形式上是自

由的。道德有自己的内容，它追求的不是自我的特殊利益，而是普遍的善。但问题在于，道德仅

仅从自我意识中寻找意志的自我规定，即使他主观上把普遍的善作为目的，但这种善还仅仅是概

念，并没有客观实在性。黑格尔认为，道德概念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与客观的分裂，它在客观

上追求善，主观上依赖个人的良心，而在主观良心中人们是无法确定自己对善的理解是否符合善

的概念的。在这里，自由必然陷入形式上的普遍性和内容上的任意性之间的矛盾。这正是 “自

由的非确定性”这一现代性病症的根源。
黑格尔认为，良心也是一种法，即内心的法。这种法的正当性是容易证明的: 一方面，在良

心中个人获得了摆脱外在束缚的精神自由，这种自由是现代伦理关系的前提。现代的伦理生活不

是建立在行为规范的外在强制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主体自我反思的选择基础上的，没有道德主体

的自主性，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秩序。另一方面，道德的法在概念上不以自我利益

为目的，而是以他人利益和普遍利益为目的的，因而超越了抽象法阶段那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

工具行为态度。
但是，黑格尔认为，良心还不是自由意志自我规定的最高形式。在道德阶段，自由意志虽然

在主观上是确定的，但客观上是不确定的。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指出，康德的伦理学阐明了义务

必须与理性相一致，一切道德的规定都必须出于纯粹意志，这一观念是非常可贵的。但是，一旦

转向道德的内容，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马上就暴露了。同批判抽象法一样，黑格尔也对道德的观

点和行为态度的局限性做了深入的批判。道德的观点是良心的观点，良心指一种主观的确信，它

相信主观自我意识绝对有权知道什么是权利和义务，而且认为它自己认识和希求到的东西就是权

利和义务。但是，黑格尔认为:

( 1) 权利和义务作为意志的自在自为的规定，本质上不是个人的特殊所有物，因而也无法

乞怜于良心的自我决定。“所以良心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它被假定为指主观认识和意志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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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的同一而言，因而它主张和承认为一种神圣的东西，可是同时，作为自我意识仅仅在自身中

的主观反思，它却要求自己有权能，而这种权能只有属于上述同一性本身，因为它具有绝对有效

的、合理的内容。”［2］§ 137 附释也就是说，道德无法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关什么是客观普遍的义

务和权利，仅从道德立场出发是无法回答的。
( 2) 良心作为抽象的主观自我确信，在这里有关权利、义务和存在等一切客观规定性都蒸

发了，留下的只是内心的自我独白。 “抽象的善消融为完全无力的东西，而可由我加入任何内

容，精神的主观性也因缺乏客观的意义，而同样是缺乏内容的。所以为了摆脱空虚性和否定性的

痛苦，就产生了对客观性的渴望，人们宁愿在这种客观性中降为奴仆，完全依从。”［2］§ 141 补充 如当

时德国许莱格尔等浪漫主义文学家一开始相信自己的 “优美的心灵”可以产生出一切社会规定

性，到最后却退回到相信权威的天主教。黑格尔在这里以典型的形式阐述了一种 “道德的辩证

法”: 盲目相信良心最后必然堕落到权威主义。
( 3) 如抽象法一样，自由意志形式上的无限性和内容上的任意性，可能导致不法和犯罪，

良心自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善变成恶。“良心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就是处

在转向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道德和恶都在独立存在以及独白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其共同

根源。”［2］§ 139 附释这一点再次触及现代生活的核心难题。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主观上

认定的善绝对化，对他人实施强制，结果只能是道德的暴政。
黑格尔从“良心的模棱两可性”诊断出现代性的病症，即由 “自由的非确定性”所产生的

现代性症状。如果人只相信自己的良心，自由的意义就只剩下空洞的 “应当”，而空洞的 “应

当”是无法真正地区分善与恶的。黑格尔对道德观点局限性的批判非常深刻，他深刻地揭示了

以道德自律为核心的伦理学的困境。“众所周知，黑格尔对道德自律概念的反对在于，这个概念

实际上不能解释个体如何能够理性地行动。因为在运用绝对命令的过程中，只要个体未从他所处

的世界的制度化的实践中提取规范指令，告诉他具体情境下什么算是好的理由，那么面对具体情

况他仍然不辨方向和不知所措。”［6］54道德观点的矛盾在于，在概念预设上，道德总是处在人际交

往关系之中，任何一个人在道德上都希望别人按照他对自己的评价来评价他，但是，道德的观点

不能走出自我的囚笼。一个人脱离了社会共同体和制度化的社会空间，仅仅依靠自我反思的实践

理性能力既无法找到合理的规范，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在这里，黑格尔证明了，道德虽然是

主体自我决定的条件，但不能成为人类自由行为的最高模式。

四、伦理转向与自由的和解

黑格尔对抽象法和道德的批判虽立足于概念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其内容有着明确的现实

针对性。抽象法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自律和良心自由是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

对抽象法和道德的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批判。抽象法和道德的自我实现模式虽

然存在着差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把自由建立在个人的自我意识之上。黑格尔认为，真

正的自由是社会的、情境化的，它的本质在于在他者中保持自己。这种自由不仅意味着为了他人

自由的实现自愿地限制自己，而且意味着按照他者的评价调整自己的行为。在那里，他者不仅指

人在交往中直接面对的他人，也指制度化的伦理领域，自由只有在伦理领域，即社会风尚和制度

化领域才能具体化和情境化。
如果说，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在对抽象法和道德的片面性上，那么，他用来克服现代

性悖论的方案就是主体的伦理化和自由的具体化。在论及道德向伦理过渡时，黑格尔说: “无论

法的东西和道德的东西都不能自为地实存，而必须以伦理的东西为其承担者和基础，因为法欠缺

主观性的环节，而道德则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所以法和道德本身都缺乏现实性。”［2］§ 141在他

看来，伦理代表着客观精神的真理，它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主观性，因为 “个人主观地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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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属于伦理性的现实时，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个人

对自己自由的确信才具有真理性，也只有在伦理中个人才实际上占有他本身的实质和他内在的普

遍性。”［2］§ 153这里，黑格尔非常清楚地标出现代性的出路。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 “未完成的方案”，这一概念也适用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与保

守主义和激进的现代主义不同，黑格尔相信，在现代性前提下恢复理性的伦理共同体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何谓理性的伦理共同体? 简单地说就是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统一。公共自由的典

范在黑格尔那里以雅典城邦国家为代表，在希腊城邦中，人把自己的价值自觉地与城邦公共生活

联系在一起，把参与公共生活作为自由实现的途径。但是，希腊的城邦生活不仅缺少现代的个人

自由，也没有达到普遍的主观自由的水平，因此，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过回到城邦时代来重建伦理

共同体。与此相对，现代自由本质上是私人自由，它体现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中，个人不仅在

经济领域享有主观的自由，在信仰和道德领域也拥有自律的权利。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传统共

同体的解体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公共自由已经从人们的视域中消失了。现代性的困境表现为私人

自由与公共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冲突。如何摆脱这一困境，黑格尔提出的方案

是个人的伦理化和国家的伦理化。
关于个人的伦理化，黑格尔在家庭、职业公会和社会阶层中寻找其实现途径，这方面有许多

内容可以挖掘，其意义也是模棱两可的，既具有合理的内容，也包含着时代的偏见，在此不便分

析。在黑格尔的伦理共同体方案中，国家无疑是其中枢和灵魂。黑格尔说: “自在自为的国家就

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 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2］§ 158他甚至赋予

国家以地上的神物的桂冠。自由主义对此的批评是，黑格尔归根结底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他一手

给人以权利，另一手又取消人的权利，因为在黑格尔体系中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因而对个人可以

予取予夺。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但没有切中黑格尔思想的要害。
在黑格尔那里，从抽象法、道德到伦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并非要取消人的自由权利，相

反是要保障人的自由。如果我们承认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即自由的非确定性和市民社会的内

在自我瓦解趋势是现代性的症状是合理的，那么，从理论上说，对保护消极自由的法治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超越就不能理解为对自由的消极否定，而是对自由的积极拯救，应理解为人的自我

解放。
首先，在抽象法和道德中，自由的对象化形式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缺乏自身的基础。无论

抽象法还是道德都不能自为地实存，“个人主观地规定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属于伦理性的

现实时，才能得到实现”［2］§ 153。譬如，抽象法规定的财产和契约的权利只有受到市民社会的司

法和警察的保护才是现实的，道德意义上的主观自由只有在现代核心家庭和自由国家中才能得到

真正的实现。抽象法和道德只有作为现代伦理的要素和条件，才能真正地起作用。
其次，伦理是具体的自由、公共的善。黑格尔认为，伦理是活的善，既是一种知识，也是行

动创造的世界，它是活生生的力量。如果作为普遍精神的伦理失去了人的理解和参与，如果一个

人生活在世界中无法感受到伦理的力量，伦理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变成一个外在躯壳，成为没有

精神的繁文缛节。真正的伦理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自由的社会风尚，是公共的善，在这里，黑

格尔把合理的伦理生活方式作为自由实现的条件。
再次，合理的义务是人的解放，而不是外在奴役。黑格尔伦理概念的核心是对称性的义务，

义务与权利之间形成一种对称关系， “通过伦理的东西，一个人负有多少义务，就享有多少权

利; 他享有多少权利，也就负有多少义务”。这种义务与权利的对称性表达了主体间结构，人与

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可以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自由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如果一切权利

都在一边，一切义务都在另一边，那么整体就要瓦解，因为只有同一才是我们这里所应坚持的基

础。”［2］§ 155合理的伦理义务对人不是外在束缚，而是自我的解放。黑格尔指出，“在义务中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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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说获得解放。一方面，他既摆脱了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关于应做什么、可做

什么这种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他作为主观性所陷的困境; 另一方面，他摆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

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

达到实体性的自由。”“义务限制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抽象，是即不自由。”［2］§ 149

最后，现代国家是深入到主观性之中的伦理精神。黑格尔强调，现代国家区别于古代国家在

于，个人的权利和特殊利益不仅获得了完全发展，而且得到了明确的承认。现代国家不是与个人

相对立的，而是个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

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

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本身中保持这个统一。”［2］§ 260在这里，从市民社会到国家的过渡具

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说市民社会是人的特殊性权利的解放，国家则重新把个人的特殊性诉求引回

到普遍性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家并非是对人的主观权利的取消，而是在现代性原则基础上对

个人权利的片面性的扬弃，在这里现代国家应该理解为现代性的自我深化、自我完善。
把道德向伦理的转变理解为解放是黑格尔的一个重要观点，有着丰富的内涵。在现代性背景

下，伦理之所以成为解放而不是新的束缚力量在于，它具有把人从主观的个人自由的 “非确定

性之苦”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自由以现实性的意义。在伦理世界中，一个人做什么，应该尽什

么义务，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这些都不再是一个难题，因为合理的行为规范已经蕴含

在社会风俗习性之中，体现在规章制度之中。一个好的行为就是社会认可的行为，伦理希求的不

是自我特殊性，而是社会的共同性。在解释黑格尔伦理概念的意义时，霍耐特指出: “从个体具

有个别性的角度看，洞悉社会实践的内在规范将使他从 ‘遭受不确定性之苦’中解放出来; 同

时在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个体看来，理性带来的解放本身就是合理的，它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实

现。”［6］58就是说，以个人自由为前提，以市民社会为中介的伦理社会内在地包含在自由的概

念中。
霍耐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解读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他指出了黑格尔伦理概念的解放含义。但

是，笔者想强调的是，他从个人自我实现的规范一元论出发，把伦理理解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条

件，把黑格尔的伦理方案理解为使人摆脱 “自由不确定性之苦”，仍然是不完全的。在笔者看

来，黑格尔的伦理概念除了个人实现向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学向度，即为公共自由提供条

件。伦理领域在其国家的最高形式中追求的价值是公共自由。所谓公共自由有别于个人自由之处

在于，它的价值和意义无法由单个人排他地分享，也无法靠个人的力量创造出来，而是当人作为

共同体的成员参与才能创造和分享的，这一自由在其普遍性上只能由国家这样的比家庭和市民社

会更高的伦理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像霍耐特那样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再

现实化中回避国家问题。
黑格尔在谈到国家时说: “人们所必须希求于国家的，不外乎国家应是一个合理性的表现，

国家是精神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因此，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 “国家高高

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正好比精神是高高地站在自然界之上一样。因此，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

它当作地上的神物……。”［2］§ 272 补充这段话经常作为批判黑格尔国家主义偏见的文本依据，因为，

在这里国家不仅被神秘化为超越力量为自己创造的精神世界，而且被神圣化为个人必须服从的权

威。如何才能切入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主题，既不遗失其合理的洞见，又不被其偏见迷惑? 笔者认

为，我们需要区分黑格尔的国家观的理论意图和他有局限性的具体论断。
在规范意义上，国家可以理解为民族国家时代的公共自由的对象化形式，作为一个政治共同

体，国家对人的自由实现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因为市民社会的冲突需要国家去调节，而且在于

公共自由不能还原为个人自由，或者说，个人自由不能取代公共自由。从公共自由视角出发，政

治共同体不是自然人的共同体，而是政治公民构成的共同体，是普遍的公共意志的体现。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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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过合理的生活，不仅需要得到家庭的爱，得到市民社会的特殊性权利，而且还希望获得参与公

共领域的政治自由。在这里，国家不能理解为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实体性权力，而应该是交往

自由在政治领域产生的集体意志。
自由主义者对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往往认为，黑格尔在伦理篇中把国家看作高于市民社

会的存在，因而背叛了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笔者认为，他的国家理论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他从

下面取消了抽象法和市民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作用，而在于他没有把交往自由概念贯彻到他的

国家概念，没有把国家理解为公民参与和创造的公共领域。黑格尔在 《法哲学原理》中区分外

部国家和内部国家是重要的，它有助于我们区分国家的两个功能，一是国家的公共管理者职能，

二是国家的公共价值实现功能。但是，黑格尔一方面把伦理领域定义为主体间的交往自由领域，

同时又把国家理解为高于个人之上的另一主体，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重新变成客体与主体的关

系。黑格尔思想的片面性在于，他不仅把国家实体化为特殊的实体性意志，而且把君主立宪制理

解为国家的合理形式。黑格尔明确说: “国家成长为君主立宪制乃是现代的成就。”［2］§ 273 附释但是，

如果我们按照黑格尔的具体自由原则，即具体自由是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统一，黑格尔追求的

理性国家就不应该是君主立宪制，而应该是集公共自由与个人自由于一身的民主共和制。马克思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 “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9］39 “一切

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正因为这样，它们有几分不民主，就有几分不真实。”［9］40但

问题在于，真正的民主的实现形式是什么? 不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都没有解决这

个问题。
黑格尔说: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一种哲学妄想跳出它的时代是愚蠢的: 这里就

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 对当代政治哲学来说，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正是这一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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